
证券代码：300292       证券简称：吴通控股       公告编号：2020-056 

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9 年年报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吴通控股”或“上市公司”）

于 2020 年 5 月 17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吴通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0】第 236 号，以

下简称“《问询函》”），公司会同审计机构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梳理及核查，

现对《问询函》中所涉及的问题进行回复如下： 

1、2019 年度，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5.41 亿元，同比增长 16.59%；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0.69 亿元，同比增长 

105.95%；但对应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仅 为-1,654.12 万元，

同比下降 113.83%。你公司在年报中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大

幅下降主要原因是支付了年初已计提未发放的奖金、工资、银行承兑汇票保证

金及法院冻结款项增加所致。请你公司详细说明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及法院冻

结款明细，相关款项形成原因，同时结合具体生产经营情况、主要客户结算方

式补充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营业收入、净利润变动趋势不一致

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及法院冻结款明细，相关款项形成原因 

（一）报告期末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出票单位 承兑银行 票据编号 开票日 到期日 保证金金额 说明 

吴通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苏

州园区支行 

13083050080502019

0729444025173 
2019.7.29 2020.7.24 2,000.00 

质押借款（票据融

资） 

吴通控股集团 中信银行苏 13023050324902019 2019.11.7 2020.11.7 2,000.00 质押借款（票据融



股份有限公司 州分行 1107510840154 资） 

吴通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苏

州分行 

GNLC131131904260

010 
2019.4.26 2020.4.12 2,000.00 

质押借款（票据融

资） 

其他 436.76 票据拆分 

合计 6,436.76 
 

（二）报告期末法院冻结款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冻结公司 冻结账户 冻结账号 冻结金额 

互众广告（上海）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张江支行 10574000000027557 2,277.00 

款项形成原因：公司全资子公司互众广告（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互

众广告”）与云联传媒（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联传媒”）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签立《媒体资源采购合同》，按约定预付媒体资源采购款，2018 年 3 月

已全额支付所有应付款项。 

但是，云联传媒同时与亚洲保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洲保理”）

签署了《保理业务合同》，将《媒体资源采购合同》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亚

洲保理。亚洲保理又将上述债权转让给深圳微连接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深圳微连接”）。 

2019 年 6 月，深圳微连接基于上述保理合同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

出了财产保全申请，要求互众广告偿付实际已支付给云联传媒中国银行账户的

媒体资源采购款及逾期付款利息 2,277.00 万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互众广

告银行基本户中的 2,277.00 万元仍处于被司法冻结状态。 

相关情况公司已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批义务，每月定期公布其进

展情况。 

二、结合具体生产经营情况、主要客户结算方式补充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与营业收入、净利润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主要客户结算方式 

2019 年公司前五大客户收入及结算方式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2019 年 1-12 占 2019 年营业收 结算方式 结算方式与



月 入总额比例 上年相比是

否变动 

****股份有限公司 91,691.41 25.90% 季度结算 否 

****股份有限公司 33,256.77 9.39% 季度结算 否 

****发展有限公司 12,044.16 3.40% 月度结算 否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1,756.16 3.32% 
代理业务次次月底，

SSP 业务次月底 
否 

**** Corporation 8,356.48 2.36% LC+30 天 否 

合计 157,104.98 44.37% 
 

否 

（二）结合具体生产经营情况、主要客户结算方式补充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与营业收入、净利润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12 月 2018 年 1-12 月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75,484.10 313,210.59 62,273.51 19.88% 

收到的税费返还 3,176.81 2,681.08 495.73 18.49%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178.34 5,355.94 822.40 15.3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84,839.25 321,247.61 63,591.64 19.8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25,117.39 259,702.60 65,414.79 25.19%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2,708.38 24,622.21 8,086.17 32.84% 

支付的各项税费 6,209.59 8,888.48 -2,678.89 -30.1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2,458.01 16,076.38 6,381.63 39.7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86,493.37 309,289.66 77,203.71 24.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54.12 11,957.95 -13,612.07 -113.83% 

注：若出现合计数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尾数不一致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2019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 35.41 亿元，同比增长 16.59%，较上年增长 5.04

亿元，销售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增加 6.23 亿元，趋势与营业收入增长匹配，同时

公司销售的增长也带来采购的增长，所以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也较

2018 年增长 6.54 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营业收入、净利润变动

趋势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支付其

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幅较大，具体原因如下： 

1、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加 8,086.17 万元，主要由于公司年

初已计提未发放的奖金及报告期内支付的职工薪酬增加。其中子公司国都互联

由于支付了 2018 年度因超额完成年度经营目标增加的绩效奖励以及社保公积金

支出增加等原因导致 2019 年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加 4,796.73 万



元；子公司智能电子 2019 年因生产经营规模扩大而员工人数增加，导致 2019

年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加 1,291.06 万元。 

2、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 6,381.63 万元，主要由于银行承兑

汇票等保证金支出以及银行冻结款项支出增加导致。 

3、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 6.23 亿元，上升 19.88%；而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 6.54 亿元，上升 25.19%。变动比例差

异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① 收入结构变化：信息流广告业务收入自 2018 年

的 1.50 亿元增长到 2019 年的 7.15 亿元，使数字营销业务占营收比重由 2018 年

15.21%增加到 2019 年 21.78%；② 毛利率下降：报告期内公司整体毛利率下降

4.9 个百分点。数字营销业务因 SSP 持续衰退以及信息流业务收入占比上升，使

得毛利率下降 15.10 个百分点；移动信息服务业务因运营商资费调整，导致报告

期内毛利率下降 3.38 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收到拆迁补偿款扣除相应成本后的净额，虽增

加净利润 4,251.56 万元，但是属于投资活动的净现金流量，未增加经营活动的

净现金流量，扣除该影响因素后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2,635.58 万元。 

综上所述，如果扣除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加额 8,086.17 万

元、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额 6,381.63 万元的影响后，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是增加的，与营业收入、净利润变动趋势基

本一致。 

审计机构意见： 

我们实施的主要程序包括但不限于：查验相关职工薪酬计提政策与支付薪

酬的银行回单；查验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的协议及保证金合同，并与企业信用报

告核对，向银行函证相关保证金金额；获取主要客户合同，了解主要客户信用

期、结算方式等；查验主要客户收款的银行回单等。 

经核查，我们未发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营业收入、净利润变

动趋势不一致的情况。 

 



2、报告期内，你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发生额 5,708.63 万元，较去年同比增长 

198.07%，非经常性损益占当年净利润比例为 82.89%。请你公司详细说明非经

常性损益产生的业务背景、当期确认损益的依据及合理性，并结合当期业绩对

非经常性损益的依赖程度，分析说明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回复： 

一、非经常性损益产生的业务背景、当期确认损益的依据及合理性 

本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主要业务背景，及当期确认损益的依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主要业务背景 当期确认损益的依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284.80 
主要为母公司拆迁补偿扣除相

应成本后的净额 4,251.56 万元 
当期资产处置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

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

府补助除外） 

815.39 
主要为收到的计入当期损益的

政府补助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

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

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

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

取得的投资收益 

487.84 

主要为子公司吴通金华对佰才

邦投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459.57 万元 

当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

减值准备转回 
198.61 

主要为收回的北京大杰致远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款项 148.59 万

元 

当期收回的已单项计提坏

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

益 
20.21 

主要为孙公司广州新蜂结构性

存款利息收入 
当期结构性存款利息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

收入和支出 
169.96 

（1）进项税加计款项 1,112.75

万元 
当期进项税加计抵扣款项 

（2）子公司广州新蜂诉讼损失

-950 万元 
当期发生的诉讼损失 

小计 5,976.81 
  

所得税影响额 -250.0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8.10 
  

合计 5,708.63 
  



二、结合当期业绩对非经常性损益的依赖程度，分析说明公司主营业务的

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发生额 5,708.63 万元，较去年同比增长 198.07%，

非经常性损益占当年净利润比例为 82.89%，主要是因为本期收到了母公司拆迁

补偿款增加净利润 4,251.56 万元。 

公司本期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比例确实较高。但子公司互众广告 2019

年对应收账款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5,979.14 万元的情况下，公司仍实现扣非净利

润 1,178.50 万元。 

2019 年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16.59%，营业毛利率为 15.02%。毛利

率相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一方面是因为数字营销业务收入结构变化，以及 SSP

业务大幅下滑，公司正在积极应对努力扭转被动局面；另一方面是移动信息业

务因运营商调整资费政策受到一定影响所导致，但外部环境发生的变化没有影

响到公司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经营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 

 

3、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末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余额 0.79

亿元，已计提 0.73 亿元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92.35%。请补充披露上述应收账款

对应的具体客户名称及关联关系、款项无法收回的具体原因、款项出现坏账的

迹象，公司已采取及拟采取的催收或解决措施等。 

回复： 

报告期末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余额 0.79亿元，计提坏账准备 0.73

亿元，具体情况请见下表：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2019 年末

账面余额 

2019 年末

坏账准备 
计提理由 

是否 

关联方 
相关业务类别 

贵州盛世动景科技有限公司 3,949.77 3,949.77 
预计无法

收回 
否 数字营销业务 

武汉清风得意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1,818.79 1,606.24 

预计无法

收回 
否 数字营销业务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 
749.06 749.06 

预计无法

收回 
否 移动信息服务业务 



武汉唯道科技有限公司 628.00 314.00 
收款情况

不佳 
否 数字营销业务 

乐视体育文化产业发展（北

京）有限公司 
248.14 248.14 

预计无法

收回 
否 移动信息服务业务 

厦门睿柏云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157.33 78.67 

预计无法

收回 
否 数字营销业务 

乐视控股（北京）有限公司 68.87 68.87 
预计无法

收回 
否 移动信息服务业务 

Media Pardazesh Chabahar 

Free Zone Co. 
60.99 60.99 

预计无法

收回 
否 

无线数据终端及模组业

务 

乐视电子商务（北京）有限公

司 
58.65 58.65 

预计无法

收回 
否 移动信息服务业务 

北京大杰致远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49.35 49.35 

预计无法

收回 
否 移动信息服务业务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

有限公司 
48.12 48.12 

预计无法

收回 
否 移动信息服务业务 

乐视移动智能信息技术（北

京）有限公司 
19.36 19.36 

预计无法

收回 
否 移动信息服务业务 

广东猪兼强互联网科技有限

公司 
15.21 15.21 

预计无法

收回 
否 数字营销业务 

重庆乐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11.21 11.21 
预计无法

收回 
否 移动信息服务业务 

厦门琪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9.73 9.73 
预计无法

收回 
否 数字营销业务 

乐视生态金融控股（平潭）有

限公司 
5.31 5.31 

预计无法

收回 
否 移动信息服务业务 

乐视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

限公司 
5.23 5.23 

预计无法

收回 
否 移动信息服务业务 

北京仁和天泽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4.53 4.53 

预计无法

收回 
否 数字营销业务 

北京有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96 2.96 
预计无法

收回 
否 移动信息服务业务 

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1.73 1.73 

预计无法

收回 
否 

无线数据终端及模组业

务 

济南凡睿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1.00 1.00 
预计无法

收回 
否 数字营销业务 

合计 7,913.34 7,308.12 
  

 

注：若出现合计数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尾数不一致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前十大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合计 7,788.95 万元，占全部单项计提

坏账金额的应收账款总额为 98.4%。其中，归属于无线数据终端及模组业务的共

1 家，已计提坏账准备 60.99 万元；归属于移动信息服务业务客户共 5 家，已计

提坏账准备 1,174.07 万元；归属于数字营销业务的共 4 家，已计提坏账准备



5,948.68 万元。 

Media Pardazesh Chabahar Free Zone Co.因产品滞销，客户以此为由不予付

款，公司仍在与客户持续沟通，寻找解决方案。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乐视体育文化产业发展（北京）

有限公司等 5 家公司经营状态都不好，收回欠款的概率较小。鉴于相关公司已

被列为失信名单，公司拟做坏账核销。今后如发现这些公司财务状况好转，公

司将继续催要或通过诉讼解决。 

贵州盛世动景，武汉清风等 4 家公司欠款的相关情况将在问题五的回复中

进一步详细说明。 

 

4、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1.09 亿元，主要由应收返

酬、应收返利、往来款构成。 

（1）请详细说明应收返酬、应收返利对应的业务实质、返利返酬确定的依

据、返还方式、时间节点、款项是否按约定返还、是否存在特定客户返还返酬

情况、返利返酬是否为行业通行做法，返利返酬交易对手方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利益往来等。 

回复： 

一、其他应收款明细情况 

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为 13,396.84 万元，坏账准备为 2,503.16 万

元，账面价值为 10,893.68 万元，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具体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款项性质 2019 年末账面余额 2018 年末账面余额 变动额 变动比例 

应收返酬 8,380.89 7,411.81 969.08 13.07% 

应收返利 2,049.12 1,492.23 556.89 37.32% 

往来款 1,716.47 1,690.31 26.16 1.55% 

保证金及押金 1,128.76 784.99 343.77 43.79% 

备用金 16.84 10.21 6.63 64.93% 

应收退税款 90.57 320.37 -229.80 -71.73% 

其他 14.19 22.51 -8.32 -36.95% 



合计 13,396.84 11,732.43 1,664.41 14.19% 

二、应收返酬、应收返利详细情况说明 

1、应收返酬 

报告期末，应收返酬余额为 8,380.89 万元。返酬的实质是运营商对代理商

完成业务收入的奖励；或者也可以理解为运营商基于事先确定的业务规则，根

据代理商的收入贡献，以事后返还方式给予代理商的结算价格折扣，详细内容

请见下表： 

单位：万元 

名称 
账面 

余额 

坏账 

准备 
确定依据 返还方式 

时间节

点 

是否按

约定返

还 

是否存

在特定

客户 

是否为

行业同

行做法 

是否关

联方 

截止到

2020 年 5

月18日回

款金额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北京有限公司 
8,099.33 404.97 

已支付的

通道费 

按比例返

还，以现

金方式 

支付完

毕通道

费后 

是 否 是 否 8,099.33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福建有限公司

泉州分公司 

119.69 5.98 
已支付的

通道费 

按比例返

还，以现

金方式 

支付完

毕通道

费后 

是 否 是 否 109.47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山东有限公司

历下分公司 

101.14 6.93 
已支付的

通道费 

按比例返

还，以现

金方式 

支付完

毕通道

费后 

是 否 是 否 14.58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天津有限公司 
47.02 2.35 

已支付的

通道费 

按比例返

还，以现

金方式 

支付完

毕通道

费后 

是 否 是 否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上海有限公司 
13.71 2.73 

已支付的

通道费 

按比例返

还，以现

金方式 

支付完

毕通道

费后 

是 否 是 否 
 

合计 8,380.89 422.96 

       

8,223.38 

2、应收返利 

报告期末，应收返利余额为 2,049.12 万元，应收返利的本质与应收返酬基

本相同，也是资源供给方或上游厂商基于一定规则给予代理商(集成商)的结算价

格折扣。详细内容请见下表： 

单位：万元 

名称 
账面 

余额 

坏账 

准备 

业务 

实质 

确定 

依据 

返还

方式 

时间

节点 

是否

按约

定返

还 

是否

存在

特定

客户 

是否为

行业同

行做法 

是否

关联

方 

截止到

2020 年 5

月18日回

款金额 

深圳今日

头条科技

有限公司 

1,397.00 69.85 
媒体价

格返点 

按消耗

结算 

现金

支付

&抵

扣应

付账

按季

和按

年 

是 否 是 否 1,397.00 



款 

高通

CDMA 技

术亚太有

限公司 

652.12 32.61 
芯片价

格返点 

依据合

同确认 

系统

申报

返还 

每季

度申

报 

是 否 是 否 364.11 

合计 2,049.12 102.46 
        

1,761.11 

 

（2）请详细说明往来款对应的交易背景，交易对手方与与公司、 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利益往来，款项

是否未按约定回收，公司已采取的追偿措施等。 

回复： 

报告期末，往来款余额为 1,716.47 万元，详细内容请见下表： 

单位：万元 

名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交易背景 
是否关

联方 

是否未按

约定收款 

已采取的追

缴措施 

截至 2020 年 

5 月 18 日 

回款金额 

北京墨泰联创

科技有限公司 
646.29 646.29 

收购时王明

欢前期客户

合作款 

否 是 已诉讼 
 

北京言美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 
354.32 354.32 

收购时王明

欢前期客户

合作款 

否 是 已诉讼 
 

青岛本是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 
283.48 283.48 

收购时王明

欢前期客户

合作款 

否 是 已诉讼 
 

天津问渠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 
246.35 246.35 

收购时王明

欢前期客户

合作款 

否 是 已诉讼 
 

中国互联网新

闻中心 
80.62 80.62 

媒体流量预

付款 
否 是 

3 年前预付

款，未提供

足额的媒体

流量 

 

江苏明岱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65.31 65.31 

购买 MES

智能制造系

统软件 

否 是 已诉讼 32.91 

广东晖速通信

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30.00 1.50 承兑利息 否 否 信用期未到  

曾云华 10.1 10.1 

收购期初为

北京仁和购

买员工五险

一金 

否 是 失联 
 

合计 1,716.47 1,687.97 

    

32.91 

关于北京墨泰联创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言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青岛本是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天津问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往来款交易背景在 2018 年年报



问询函答复中已进行详细说明：相关往来款主要由互众广告 2018 年新购入的子

公司广州新蜂与广州坚和、仁和天泽签订的合同主体变更三方协议产生。根据

协议约定，广州新蜂按照“既有合同”（既有合同为广州坚和与仁和天泽于 2017

年 11 月 04 日-2018 年 01 月 31 日签订的《信息服务协议书》）的约定享受权利

和承担义务。“既有合同”相关代理服务已于 2017 年完成，广州新蜂仅承接了该

合同项下的应收款及应付款。故公司作为其他应收款-往来款列报。 

 

5、年报显示，你公司全资子公司互众广告（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互

众广告”）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7.71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6.96%，实现净

利润-0.85 亿元，去年同期净利润为 0.39 亿元。你公司称报告期内互众广告业绩

同比大幅下滑，主要是由于互联网营销竞争日趋激烈，客户预算缩减，媒体成

本上升，及 2019 年初互众广告对客户应收信用管理经验不足，部分客户因经营

情况恶化，拖欠互众广告款项，公司针对客户一次性计提坏账。 

（1）请你公司结合互众广告前五大欠款方信息，补充说明报告期内互众广

告计提应收款项坏账损失金额、应收款项形成原因、坏账发生的时点及迹象、

是否通过调节坏账计提时点调节互众广告利润的情形、前五大欠款方与前五大

客户的匹配度。 

回复： 

互众广告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期末余额（2019.12.31） 

是否单项计提 
应收账款 占合计数比例 坏账准备 

贵州盛世动景科技有限公司 3,949.77 31.12% 3,949.77 是 

武汉清风得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818.79 14.33% 1,606.24 是 

上海黑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613.62 12.71% 80.68 否 

上海基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19.17 8.03% 50.96 否 

安徽旭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810.29 6.38% 40.51 否 

合计 9,211.64 72.58% 5,728.16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五大欠款客户合计应收账款余额为 9,211.64 万元，

占互众广告应收账款 72.58%，均为因开展业务合作而产生，该前五名客户合计



计提坏账准备 5,728.16 万元。   

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应收账款进行全面检查和减值测试，应收前五大

欠款中“贵州盛世动景科技有限公司”和“武汉清风得意网络科技有限”存在减值

迹象，为了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公司对存在减值迹象、且单

项金额重大的应收账款予以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① 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8 日签订的与贵州盛世动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分

销商合作合同》，合同签订后，广州新蜂已经依法履行了该合同中约定的义务，

截至目前合计应收账款余额 3,949.77 万元，该款项至今未能收回。广州新蜂于

2019 年 3 月 20 日，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起诉申请【（2019）粤 0106

民初 10550 号】，诉求贵州盛世动景向广州新蜂支付信息服务费本金人民币

3,988.43 万元，及违约金、滞纳金、律师费、诉讼费等全部费用，2020 年 3 月

27 日，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已判决贵州盛世向广州新蜂支付信息服务费本金

人民币 3,988.43 万元及违约金 797.68 万元、承担律师费 50 万元、受理费及保全

费 28.58 万元，目前对方尚未执行。公司不会放弃该笔欠款，仍将通过法律手段

和其他方式继续追讨。 

② 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5 日和 2019 年 1 月 1 日与武汉清风得意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签订《今日头条推广协议》及《信息服务合同》。合同签订后，我公司已

经依法履行了该合同中约定的义务，合计应收账款 1,818.79 万元，该款项至今

未能收回。2019 年 6 月 27 日，广州新蜂将武汉清风得意起诉至广州市天河区人

民法院【(2019)粤 0106 民初 23122 号】，随后双方和解，但武汉清风并未按约定

执行还款计划。2019 年 7 月 4 号互众广告将武汉清风得意起诉至上海嘉定区人

民法院（2019）沪 0114 民初 12944 号，目前已经判决，其中互众广告通过上海

嘉定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于 2020 年 1 月 16 号收回 223.74 万元。公司不会放弃这

两笔欠款，仍将通过法律手段和其他方式继续追讨。 

上海黑兔、上海基分、安徽旭宏按公司会计政策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三

家客户分别在 2020 年 4 月 10 号、2020 年 4 月 10 号、2020 年 2 月 18 日，已经

全部收回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应收账款余额。 

综上所述，互众公司基于会计准则计提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不存在通过



调节坏账计提时点调节互众广告利润的情形。 

互众广告 2019 年度前五大客户合作收入（不含税）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 占总收入比 

上海基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1,756.16 15.24% 

北京维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7,237.78 9.38% 

成都初心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5,710.27 7.40% 

上海聚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316.02 5.60% 

上海弘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012.13 5.20% 

合计 33,032.36 42.83% 

公司前五大客户与前五大欠款客户之间完全没有重叠。即使按照贵州盛世

动景 2019 年实际合作金额来看，其也未能进入互众广告 2019 年前五大客户，

主要原因是公司及时停止了与逾期客户的继续合作。自 2019 年第二季度开始，

公司通过调整经营策略，强化合同风险管理，客户信用管理，账期管理等重点

风控工作，使互众广告和广州新蜂应收账款未出现新的大额逾期情形。 

 

（2）请你公司结合互众广告历年生产经营情况、拖欠款项客户的销售占比

情况等补充说明互众广告生产经营是否发生了重大不利变化及公司拟采取的改

善措施等。 

回复： 

2017 年至 2019 年拖欠款项客户的销售占比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年度 营业收入 单项计提坏账的应收账款 占营收比 

2017 年 41,839.32   

2018 年 46,195.62   

2019 年 77,127.15 6,584.36 8.54% 

注：营业收入为不含税金额，单项计提坏账的应收账款为营业收入对应的含税金额。 

互众广告客户拖欠款项主要发生在 2019 年年初，主要由于互众广告 2018

年下半年开始开展信息代理业务，对客户风控管理经验缺失。互众广告在 2019

年初即遭遇几个大客户逾期回款，且个别客户存在恶意拖欠行为，导致公司全

年利润出现较大亏损，这属于拓展新业务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暴露出的不足，



并非是公司生产经营发生了重大不利变化。 

互众广告 2018 年 SSP 业务开始快速下滑，主要是互联网发展速度放缓，用

户红利逐渐消退，行业竞争持续加剧，且媒体成本不断上升，宏观经济增速放

缓导致客户投放预算减少，SSP 相关业务广告主客户持续流失，网络流量向头部

平台集中等因素影响，导致 SSP 衰退难以避免。公司面临着亟需拓展新的发展

方向，实施经营转型的压力，因此互众广告 2018 年传统业务确实发生了重大不

利变化。公司根据行业趋势，启动了拓展信息流业务的战略决策。 

基于信息流广告业务经营方式，会使得公司面临应收账款金额占比较高及

客户逾期回款的风险。目前互众已经在加强客户信用政策的管控，稳步提示经

营合作，努力增加直接客户的比例，同时严格把控应收账款的回款进度，降低

应收账款管理的风险。 

 

（3）详细列示互众广告并购以来前五大客户的变动情况，各客户销售金额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前五大客户各年度期后回款及坏账计提情况，是否存在跨

期确认收入情形。 

回复： 

2015 年-2019 年互众广告（自 2018 年 6 月起合并广州新蜂）历年前五大客

户合作金额，坏账计提，及期后回款情况如下所述。 

2015 年前五大客户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收入金额 应收余额 计提坏账准备 期后回款情况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9,119.36   1,651.38   82.57  已回款 

上海晋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6,498.00   1,999.89   99.99  已回款 

上海聚效广告有限公司   5,750.04   1,555.29   77.76  已回款 

谷歌广告（上海）有限公司   3,134.43   236.43   11.82  已回款 

百度时代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1,273.83   134.82   6.74  已回款 

合计 25,775.67   5,577.81   278.89   

2016 年前五大客户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收入金额 应收余额 计提坏账准备 期后回款情况 

上海晋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53.74  2,249.95  112.50  已回款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8,212.97  241.27  12.06  已回款 

重庆京东海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4,436.84  358.63  17.93  已回款 

百度时代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4,425.09  313.16  15.66  已回款 

谷歌广告（上海）有限公司  3,985.71  392.47  19.62  已回款 

合计 31,114.35  3,555.48  177.77   

2017 年前五大客户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收入金额 应收余额 计提坏账准备 期后回款情况 

百度时代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8,980.38  443.21  22.16  已回款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7,316.96  536.57  26.83  已回款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4,182.49  995.86  49.79  已回款 

谷歌广告（上海）有限公司  3,050.68  212.37  10.62  已回款 

重庆京东海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497.31  184.90  9.24  已回款 

合计 26,027.82  2,372.91  118.65    

2018 年前五大客户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收入金额 应收余额 计提坏账准备 期后回款情况 

上海基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2,827.41  182.69  9.13  已回款 

百度时代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3,035.42  43.23  2.16  已回款 

成都三叉戟科技有限公司  2,955.50  115.02  5.75  已回款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2,858.88  271.19  13.56  已回款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2,685.88  -  -   -  

合计 24,363.10  612.13  30.61   

2019 年前五大客户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收入金额 应收余额 计提坏账准备 期后回款情况 

上海基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1,756.16  1,019.17  50.96  已回款 

北京维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7,237.78  -  -   -  

成都初心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5,710.27  17.07  0.85  已回款 

上海聚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316.02  -  -   -  

上海弘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012.13  -  -   -  

合计 33,032.36  1,036.25  51.81   

注：若出现合计数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尾数不一致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2018 年之前，互众广告主要从事 SSP 业务，前五大客户相对稳定，逐年变

化较小。2018 年基分跃居第一，主要原因是趣头条于 2018 年在美国上市，业务



发展非常迅猛，采购媒体流量的预算大幅增长，而互众广告拥有非常丰富的长

尾媒体资源，因此双方合作金额较大。2019 年开始，信息流业务成为互众广告

主要收入来源，前五大客户发生了较大变化，全部为信息流广告客户。 

互众广告 SSP 业务，每月初业务会根据上月合作情况暂估入账，同时次月

开始依据双方进行对账，最终以双方的结算单或排期表进行收入确认。互众广

告信息流业务，互众广告信息流业务是按照代理媒体中平台客户实际消耗并按

相关返点政策折算确认营业收入，均按照权责发生制确认，不存在跨期确认收

入的情形。 

 

（4）详细列示本期计提坏账对应款项的具体情况，包括交易金额、交易对

手方情况、近三年与该客户的交易情况、款项未回收的原因、公司采取的追偿

措施，是否存在虚增收入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本期互众广告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期末余额（2019.12.31）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比例（%）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6,584.36 51.88 5,979.14 90.81 605.22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6,107.93 48.12 307.04 5.03 5,800.89 

其中：      

组合 2 6,107.93 48.12 307.04 5.03 5,800.89 

合计 12,692.29 100 6,286.19  6,406.11 

注：若出现合计数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尾数不一致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组合 2 中的应收账款）： 

单位：万元 

账龄 
期末余额（2019.12.31）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6,096.97 304.85 5 

1~2 年 10.96 2.19 20 

合计 6,107.93 307.04  

注：若出现合计数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尾数不一致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本期互众广告应收账款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期末余额（2019.12.31） 

账龄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贵州盛世动景科技有限公司 3,949.77 3,949.77 100% 1 年以内 

武汉清风得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818.79 1,606.24 88% 1 年以内 

武汉唯道科技有限公司 628.00 314.00 50% 1-2 年 

厦门睿柏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57.33 78.67 50% 1 年以内 

广东猪兼强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15.21 15.21 100% 1 年以内 

厦门琪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9.73 9.73 100% 1 年以内 

北京仁和天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53 4.53 100% 1-2 年 

济南凡睿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1.00 1.00 100% 1-2 年 

合计 6,584.36 5,979.14   

注：若出现合计数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尾数不一致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本期互众广告应收账款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客户近三年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合计 

贵州盛世动景科技有限公司  1,023.74  1,023.74 

武汉清风得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64.17 1,752.13 3,816.30 

武汉唯道科技有限公司  1,247.76 12.87 1,260.63 

厦门睿柏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87.32 487.32 

广东猪兼强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82.28 82.28 

厦门琪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53.52 153.52 

北京仁和天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94 0.34 4.28 

济南凡睿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8.02  8.02 

合计  4,347.63 2,488.45 6,836.08 

注：①若出现合计数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尾数不一致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②基于谨慎性原

则，贵州盛世动景 2019 年合作金额未予确认收入。 

四、上述款项单独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理由： 

（1）2019 年 1 月-2 月，广州新蜂因服务合同应收贵州盛世动景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贵州盛世”）3,949.77 万元，信用期至次月底。2019 年 3 月贵州盛

世到期未能偿付，广州新蜂随即就此发起了诉讼。2020 年 3 月 27 日，广州市天

河区人民法院已判决贵州盛世向广州新蜂支付信息服务费本金人民币 3,988.43

万元及违约金 797.68 万元、承担律师费 50 万元、受理费及保全费 28.58 万元，

目前对方尚未执行。鉴于贵州盛世存在多起被执行案件且金额较大，公司管理

层结合贵州盛世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估计广州新蜂可能无法收回上述应收

款，全额确认该笔应收账款的信用减值损失 3,949.77 万元。同时公司考虑 2018

年交易款项尚未全部收回，基于谨慎性原则未对当期合作金额确认收入和成本，



仅保留债权，并持续追讨欠款。 

（2）2019 年 1 月-3 月，广州新蜂因服务合同应收武汉清风得意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清风”）1,352.28 万元，信用期至次次月 25 日。2019 年

6 月武汉清风到期未能偿付，广州新蜂随即就此发起了诉讼。2019 年 7 月广州

新蜂与武汉清风达成和解协议，并由法院出具了民事调解书，此后武汉清风并

未按照和解协议的还款计划还款。公司管理层认为，鉴于武汉清风的财务情况

较差，通过法院强制执行收回款项的可能性较小，广州新蜂可能无法收回上述

应收款项，全额确认该笔应收款的信用减值损失 1,352.28 万元。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 月，互众广告（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互众

广告”）因服务合同应收武汉清风 466.50 万元，信用期 60 天。武汉清风到期未

能偿付，2019 年 7 月互众广告就此发起了诉讼。2020 年 1 月互众广告累计通过

法院冻结武汉清风账户资金的方式收回 223.74 万元。鉴于武汉清风的财务情况

较差，公司管理层估计，扣除通过法院强制执行收回的款项后，剩余款项收回

的可能性较小，故对于期后收回部分按组合确认信用减值损失 11.19 万元，对于

剩余款项全额确认信用减值损失 242.76 万元。 

（3）2018 年及 2019 年广州新蜂因服务合同应收武汉唯道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武汉唯道”）628.00 万元，业务多次催收，并于催收过程中补充签立后续

还款计划；但截至 2020 年 4 月 15 日，武汉唯道未按照还款计划如期还款，基

于谨慎性原则，公司按预期可收回金额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4）2019 年互众广告子公司苏州力众因服务合同应收厦门睿柏云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157.33 万元，公司业务多次催收无果；2020 年 5 月，苏州力众随即就

此发起诉讼，基于谨慎性原则，预计全额收回款项存在困难，故按预期可收回

金额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5）2019 年广州新蜂因服务合同应收广东猪兼强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15.21 万元，业务多次催收无果，广州新蜂随即于 2019 年 12 月提起诉讼，并于

2020 年 2 月开庭审理，于 2020 年 4 月判决，由广东猪兼强向广州新蜂支付服务

本金人民币 15.21 万元及违约金、滞纳金、律师费、诉讼费等全部费用。但由于

该公司涉及诉讼较多，经营场所关闭，基于谨慎性原则，全额计提信用减值损



失。 

（6）2019 年广州新蜂因服务合同应收厦门琪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9.73 万

元，业务多次催收无果，广州新蜂随即于 2019 年 12 月提起诉讼，并于 2020 年

3 月开庭审理，截至目前尚未判决，且仍未收到应收账款，基于谨慎性原则，全

额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7）2018 年广州新蜂因服务合同应收北京仁和天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53

万元，经业务多次催讨，客户恶意拖欠，后续相关业务人员失联，基于谨慎性

原则，全额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8）2018 年广州新蜂因服务合同应收济南凡睿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1.00 万

元，业务多次催收无果，且对方联系人失联，基于谨慎性原则，全额计提信用

减值损失。 

五、公司采取的追偿措施： 

针对前述逾期应收账款，尤其是涉及金额较大的贵州盛世、武汉清风、武

汉唯道等公司，采取了多种方式追偿欠款，包括直接谈判协商、重新签订还款

协议、协调同行一致行动、发起诉讼等。公司还将持续通过法律手段和其他方

式追讨相关欠款，维护公司权益。 

 

以上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均是公司实际发生的业务。相关客户

均为 2018 年拓展信息流广告过程中新开发的客户，在 2019 年初出现应收账款

逾期迹象后，公司随即停止与相关客户的继续合作，不再冒险扩大营收规模。

此外，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对贵州盛世动景 2019 年合作金额 3,402.11 万元未

予确认收入。 

综上所述，公司不存在故意虚增收入的情形。 

 

审计机构意见： 

我们实施的主要程序包括但不限于：了解有关收入循环的关键内部控制的



设计和运行情况；获取独立 IT 审计专家对服务业务系统的 IT 审计报告，了解服

务业务系统运行状况；利用 IT 审计专家的工作获取相关系统数据，与结算数据

进行比对；抽取样本客户的合作协议，结合关键合同条款、服务期间等的约定，

判断收入确认是否符合协议约定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抽查与样本客户的对

账结算单据，判断管理层确认收入的时点和金额是否准确；选取样本客户，就

交易内容、条款和金额进行访谈；执行分析性复核、截止性测试、函证、期后

收款检查等。 

经核查，我们未发现虚增收入的情形。 

 

6、报告期内，你公司 SSP业务收入 0.56亿元，较上年同比大幅下降 81.93%，

实现净利润-0.16 亿元；信息流代理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7.15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375.95%，实现净利润-0.69 亿元。信息流代理业务收入占互众广告报告期营业

收入 92.69%，广告代理业务成本占互众广告报告期营业成本 93.43%。报告期

内，互众广告毛利率 4.39%，同比下降 15.10%。你公司在年报中称互众广告毛

利率同比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代理业务毛利本身较低，媒体成本居高，业务

毛利率偏低。  

（1）请你公司解释说明在代理业务毛利本身较低、媒体成本居高、业务毛

利率偏低的情况下，互众广告从 2018 年下半年开始将信息流代理业务作为主

要业务模式的原因及合理性，详细说明信息流广告代理模式是否属于传统广告

采购模式，并结合该模式经营方式、盈利模式、收入确认原则等对比分析其与

公司前期从事的 SSP 业务差异。 

回复： 

一、互众广告从 2018 年下半年开始将信息流代理业务作为主要业务模式

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8 年度，互联网广告行业增速放缓，互联网流量进一步从 PC 端向移动端

转移，公司供应商结构及采购成本均发生较大变化，移动端的平均采购单价远

高于 PC 端，公司的主要供应商由 PC 端转向移动端，采购成本大幅度上升，进

而导致互众广告毛利率大幅下降，业绩偏离预期；同时由于移动流量向头部媒



体集中，以今日头条、广点通、快手等信息流广告媒体自己研发竞价平台并开

始信息流新媒体广告代理的合作模式。面对行业趋势和市场环境的变化，公司

管理层与互众广告经营团队深入分析研讨，及时主动调整经营策略，大力拓展

广告代理业务，努力减缓 SSP 业务下滑，最终广告代理业务规模实现快速增长，

于 2018 年下半年以增资的方式收购了广州新蜂，发展信息流代理业务。 

信息流广告是目前互联网广告行业增量最大的业务板块，从事数字营销的

上市公司如利欧股份、佳云科技、银橙传媒、科达股份、剧星传媒、广博股份

等，目前均在开展信息流广告代理业务。故 2018 年互众基于自身业务环境变化

和行业趋势，开展信息流广告代理业务是数字营销业务转型的首选方向，符合

企业当时的实际情况。 

二、详细说明信息流广告代理模式是否属于传统广告采购模式： 

根据问询函内容，我们理解传统广告是指传统报刊、广播、电视广告。基

于该假设，信息流广告代理模式与传统的广告采购模式确有一定差异，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比项 传统广告采购模式 信息流广告采购模式 

广告主 以品牌广告为主 以效果广告为主 

付款方式 分期支付 一次性付款 

账期 3~6 个月 1~3 个月 

结算方式 约定排期/位置；CPM/CPD 等 OCPM/CPC 等 

信息流广告（今日头条、广点通、快手等）是目前互联网广告行业细分市

场中最活跃，增长最迅猛的领域，竞争非常激烈，对服务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 

三、结合该模式经营方式、盈利模式、收入确认原则等对比分析其与公司

前期从事的 SSP 业务差异 

1) SSP 业务 

经营方式: 互众广告原有业务依托于 AdIn SSP 平台、AdIn Performance 平台

和 AdIn AdExchange 平台，通过整合大量的合作媒介资源，专注于互联网广告精

准投放业务。互众广告主要基于实时竞价技术（RTB），为媒体渠道资源提供自



动化的流量最优适配服务，将最为匹配的广告投放内容进行展示，从而更有效

的将广告需求方的营销信息展示给目标或潜在用户，在最优化媒体流量资源价

值的同时，充分提高了广告主的营销效果。 

盈利模式：从媒体采购流量，主要靠赚取采销差价获取盈利。 

收入确认基本原则：依据双方核对的点击量或流量计算收入以及已完成的

客户排期单金额，最终以双方的结算单或排期表进行收入确认。 

2) 代理业务的模式 

经营方式：互众广告销售团队会积极找寻广告主，根据广告主的实际营销

需求与投放内容，为其甄选与整合符合其营销目标与定位适配的媒体渠道，并

配合广告主与对接媒体渠道对接，并进行效果监测、投放优化方案等相关服务，

最终通过媒体端投放系统实现广告投放。信息流广告代理业务更偏重与信息流

的头部媒体资源的合作，通过一线媒体渠道及个性的投放优化策略，从而为广

告主精准匹配投放需求，带来满意的流量与营销效果。 

盈利模式：主要是通过与第三方媒体平台（如“今日头条”“快手”等）建立代

理关系，获得相应的广告返点；同时公司与广告客户合作，按实际消耗金额给

与一定的返点，公司赚取剩余部分计入盈利。 

收入确认基本原则：依据双方核对确认的实际交易量计算收入，凭经双方

确认后的结算单确认收入。公司按月核对交易量及结算收入，确认上月的结算

金额后，向客户开具发票，客户收到发票后支付款项。 

综上所述，从经营模式变化可以看出，SSP 业务主要是基于互众自有的 SSP

平台对接各个媒体，媒体偏向二、三线等媒体；信息流代理业务主要是对接头

部媒体平台。从盈利模式来看，SSP 业务主要是集中长尾媒体资源之后形成的溢

价能力，信息流代理业务赚取的是媒体返点与客户返点之前的差额部分。 

 

（2）你公司数字营销服务 2017-2019 年销售毛利率分别为 46.60%、19.49%、

4.39%。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数字营销服务毛利率连续大幅下降的原因，并分析说

明互众广告开展信息流代理业务的核心优势和市场竞争力，以及面对信息流代



理业务市场竞争加剧、毛利率较低等不利因素拟采取哪些措施。 

回复： 

一、互众 2017-2019 销售毛利率连续下降的原因： 

近年来互联网广告行业增速放缓，互联网流量进一步从 PC 端向 Mobile 端

转移，媒体采购成本上升，客户投入预算下降，以及在互联网下沉时代行业红

利滑坡后客户资源加快向头部平台集中后的挤出效应等影响，互众广告传统程

序化广告的 SSP 业务从 2018 年开始规模下降且毛利率大幅下降；同时互众广告

2018 年开始拓展信息流广告代理业务，该业务本身毛利率较低，且 2019 年 SSP

业务进一步下降，广告代理业务占较高比重。广告代理业务毛利率偏低，进一

步加快毛利率下降速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毛利率 46.6% 19.49% 4.39% 

其中：SSP 数据营销 46.6% 26.25% 14.00% 

其中：信息流广告代理 - 5.46% 3.64% 

二、根据同行业其他公司年报中公开披露的数据，大部分公司数据营销服

务 2017 年-2019 年毛利率呈下降态势，如下表所示： 

同行公司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业务线 毛利率 毛利率 毛利率 

利欧股份 002131 
数字营销服务 62.16% 57.74% 45.25% 

媒介代理服务 10.79% 6.98% 5.42% 

联创互联 300343 整合数字营销 26.29% 17.42% 7.19% 

蓝色光标 300058 互联网营销业务 18.20% 11.72% 8.92% 

新数网络 834990 互联网精准营销 24.16% 26.46% 7.20% 

银橙传媒 830999 广告代理 1.79% 1.64% 1.32% 

科达股份 600986 数字营销 12.44% 9.64% 5.38% 

广博股份 002103 互联网广告 15.88% 11.23% 5.89% 

剧星传媒 833153 营销收入 7.54% 5.86% 4.39% 

佳云科技 300242 互联网广告业务 14.21% 3.19% 4.70% 

互众广告  
 -  SSP 数据营销 46.6% 26.25% 14.00% 

 -  信息流广告代理 - 5.46% 3.64% 

三、互众广告开展信息流代理业务的核心优势和市场竞争力 

互众广告在互联网营销服务领域深耕多年，公司沉淀了丰富的技术资源，



为发展信息流代理业务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未来将投入更多精力来加强信息

流广告代理业务技术支持，以便更好的实现运营投放管理、素材管理、短视频

拍摄及优化管理、客户管理，通过公司技术分析手段，对客户营销策略提出进

一步优化建议。 

公司拥有优秀的短视频拍摄团队，集创意、编导、剪辑及演员为一体的视

频创作体系，为广告主提供优质的视频制作及广告素材。同时 2019 开始自主培

养高效的优化运营团队，提升对广告主产品投放的运营能力，以及视频素材投

放效果。  

四、面对信息流代理业务市场竞争加剧、毛利率较低等不利因素拟采取哪

些措施。 

公司加强短视频团队和运营团队的培养和投入，丰富短视频拍摄的内容和

创意，提升对广告主产品投放的运营能力，为广告主提供优质的视频制作及广

告素材，让客户对公司的运营及视频广告创意服务产生依赖，从而来提高公司

利润。 

信息流代理业务在应收账款金额占比较高及客户逾期回款的风险较高，数

字营销业务团队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以更稳健的节奏开拓市场，逐步调整客户

结构，不断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加强应收账款催收力度以及信用管理制度，以

降低应收款逾期和坏账风险。 

 

7、报告期内，你公司信息服务通道费成本 17.35 亿元，同比增长 14.03%；

媒介资源采购成本 7.37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98.27%。请你公司结合采购对象、

具体采购产品或服务内容、同行业可比公司采购价格补充说明上述业务成本大

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信息服务通道采购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采购对象 采购产品 
采购金额 

增加金额 增加比例 
2019 年 2018 年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短彩信 78,825.79 66,993.15 11,832.64 17.66%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短彩信 28,289.02 20,638.87 7,650.14 37.07%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   短彩信 19,906.01 13,788.52 6,117.48 44.37%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青岛市分公司   短彩信 8,786.08 3,857.98 4,928.10 127.74% 

北京凌渡科技有限公司   短彩信 5,485.87 4,600.48 885.39 19.25% 

小计  141,292.76 109,879.00 31,413.76 28.59% 

信息服务通道成本合计  173,941.72 152,146.79 21,794.93 14.32% 

注：若出现合计数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尾数不一致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报告期内，公司移动信息服务收入达到 21.30 亿元，同比增加 9.59%。营业

收入增长的同时，成本自然将有所增加。其次，2019 年，随着运营商落实工信

部、公安部对垃圾短信的治理要求，制定营销类信息下发规则，遏制省间低价

竞争，大幅调整资费优惠政策，导致短信资费有所上涨，进一步增加了业务成

本压力，致使业务毛利率下降 3.38 个百分点。 

二、媒介资源采购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采购对象 所属业务 

采购金额 

增加金额 增加比例 

2019 年 2018 年 

湖北今日头条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流 33,344.23 
12,874.71 40,882.47  317.54% 

深圳今日头条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流 20,412.96 

北京派瑞威行互联技术有限公司 信息流 6,437.13 204.07 6,233.06 3054.40% 

重庆赢睿达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信息流 2,616.42  2,616.42  

北京快手广告有限公司 信息流 2,184.03 138.67 2,045.36 1475.03% 

深圳爱告技术有限公司 SSP 298.44 3,133.31 -2,834.87 -90.48% 

云联传媒（上海）有限公司 SSP  2,851.10 -2,851.10 -100.00% 

北京聚量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SSP 220.15 1,275.67 -1,055.52 -82.74% 

天津酷划在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SSP 30.86 1,117.79 -1,086.93 -97.24% 

小计  65,544.22 21,595.32 43,948.90 203.51% 

媒体资源采购成本  73,738.91 37,191.64 36,547.28 98.27% 

注：若出现合计数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尾数不一致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报告期内，媒介资源采购成本 7.37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98.27%。主要原因

是信息流广告业务收入大幅增长，相关收入规模自 2018 年的 1.50 亿元增长到

2019 年的 7.15 亿元，同比增长 375.95%。此外由上表可知，公司 2019 年媒介资

源采购中信息流媒体资源采购比重明显加大，导致采购成本上升速度高于业务

收入增长速度。 

三、同行对比情况 



互联网广告服务业缺乏统一的品类和数量标准，单纯从营业成本角度难以

判断，结合前述问题 6 第 2 点答复内容中同行公司近三年毛利率数据对比，可

以判断媒体成本基本呈上升趋势。 

 

审计机构意见： 

我们实施的主要程序包括但不限于：了解有关采购循环的关键内部控制的

设计和运行情况；获取独立 IT 审计专家对服务业务系统的 IT 审计报告，了解服

务业务系统运行状况；利用 IT 审计专家的工作获取相关系统数据，与结算数据

进行比对；抽取样本供应商的合作协议，结合关键合同条款、服务期间等的约

定，判断成本确认是否符合协议约定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抽查与样本供应

商的对账结算单据，判断管理层确认成本的时点和金额是否准确；执行分析性

复核、截止性测试、函证、期后付款检查等。 

经核查，我们未发现公司存在于业务成本相关的重大错报。 

 

8、报告期内，你公司广告业务直接类客户数量 234 个，去年同期为 88 个；

代理类客户为 136 个，去年同期为 127 个。请你公司结合报告期内相关广告业

务发展变化情况，分析说明报告期内广告业务客户类型较去年大幅变化的原因，

并补充报备报告期内获取的主要直接类客户名称、获客渠道、提供的广告服务

内容及对应金额。 

回复： 

一、报告期内广告业务客户类型较去年大幅变化的原因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从事

互联网营销及数据服务相关业务》的披露要求，2019 年新增填列要求填写，统

计口径包括互众 SSP 业务客户数量和信息流代理类业务数量,2019 年直接类客户

上升较大，主要是由于信息流代理业务客户增加，且直接类型客户较多。(程序

化购买业务等：互众广告主要通过程序化购买方（广告网络、DSP）、部分广告

代理商和少量直接接入的广告主获得广告客户) 



 

2019 年 2018 年 

客户数量 收入金额（万元） 客户数量 收入金额（万元） 

直接客户 234 55,388.87 88 11,019.89 

其中：SSP 业务 32 510.10 9 952.30 

其中：信息流广告代理业务 202 54,878.77 79 10,067.59 

代理客户 136 21,738.28 127 35,175.73 

其中：SSP 业务 99 5,124.25 95 30,222.27 

其中：信息流广告代理业务 37 16,614.03 32 4,953.46 

合计 370 77,127.15 215 46,195.62 

二、补充报备报告期内获取的主要直接类客户名称、获客渠道、提供的广

告服务内容及对应金额： 

客户的获客渠道，SSP 业务，针对程序化购买的客户，互众广告的客户获取

方式通常比较简单，广告交易平台或者广告网络往往开放后台可供公司注册并

申请服务，互众广告在注册完成后可直接进行程序对接，针对直客或者代理客

户，互众广告将提供网站供客户自助申请登记，同时也会建立销售团队与客户

进行商务谈判确定广告售卖价格 

信息流代理业务的获客渠道：互众广告销售团队会积极找寻广告主，根据

广告主的实际营销需求与投放内容，为其甄选与整合符合其营销目标与定位适

配的媒体渠道，并配合广告主与对接媒体渠道对接，并进行效果监测、投放优

化方案等相关服务，最终通过媒体端投放系统实现广告投放。 

提供的广告服务内容主要是今日头条、快手等信息流代理服务。 

单位：万元 

主要直接类客户名称  2019 年金额  占比 

上海基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9,492.29 17.14% 

成都初心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5,710.27 10.31% 

上海聚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316.02 7.79% 

上海弘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012.13 7.24% 

安徽旭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66.32 3.73%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752.13 3.16%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1,748.73 3.16%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522.28 2.75%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428.63 2.58%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321.33 2.39% 

****传媒有限公司 1,237.48 2.23% 

****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1,195.84 2.16% 



****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52.99 2.08%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111.29 2.01%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925.21 1.67%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876.74 1.58% 

****科技有限公司 871.06 1.57% 

****科技有限公司 855.60 1.54% 

****科技有限公司 754.15 1.36% 

****科技有限公司 744.01 1.34%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669.78 1.21%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624.23 1.13% 

****科技有限公司 581.50 1.05% 

其他客户小计 10,418.84 18.81% 

合计 55,388.87 100.00% 

注：若出现合计数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尾数不一致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9、报告期内，互众广告向上海基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分文

化”）采购商品服务 634.94 万元，同时向基分文化销售商品服务 1.09 亿元。基

分文化实际控制人谭思亮为互众广告原控股股东，同时为你公司股东，上述部

分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1）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报告期内互众广告向基分文化采购、销售商品服务

的具体内容，基分文化既作为互众广告客户又作为其供应商的原因和必要性，

是否履行审议程序。 

回复： 

一、报告期内互众广告向基分文化采购、销售商品服务的具体内容： 

互众广告向基分文化采购的具体内容为：SSP 业务采购趣头条 APP 媒体资

源流量；信息流代理业务采购趣头条 APP 的媒体 KA 及中小代理业务信息流，

具体采购数据如下表： 

单位：万元 

互众广告向基分文化

关联交易采购 

2019 年 2018 年 

营业成本 占比 营业成本 占比 

SSP 业务 487.54 76.8% 46.21 7.1% 

信息流代理业务 147.40 23.2% 606.09 92.9% 

合计 634.94 100% 652.29 100% 

占总营业成本比 0.86%  1.75%  



注：2019 年 12 月起，基分文化不再是公司关联方。2019 年全年互众广告向基分文化采购金

额为 637.29 万元，其中 1~11 月发生额 634.94 万元，12 月发生额为 2.35 万元。 

互众广告向基分文化销售的具体内容为：SSP 业务向其销售互众 SSP 平台

拥有的第三方媒体资源，然后通过对接基分文化或第三方广告交易平台来分发

给客户；信息流代理业务向其销售广州新蜂代理的今日头条、快手等媒体信息

流资源，具体销售数据如下表： 

单位：万元 

互众广告向基分文化

关联交易销售 

2019 年 2018 年 

营业收入 占比 营业收入 占比 

SSP 业务 2,263.87 20.7% 12,827.41 100% 

信息流代理业务 8,661.32 79.3% 0.00 0.0 

合计 10,925.76 100% 12,827.41 100% 

占总营业收入比 14.17%  27.77%  

注：2019 年 12 月起，基分文化不再是公司关联方。2019 年全年互众广告向基分文化销售金

额为 11,756.16 万元，其中 1~11 月发生额 10,925.76 万元，12 月发生额为 830.40 万元。 

二、基分文化既作为互众广告客户又作为其供应商的原因和必要性： 

基分文化拥有趣头条 APP，而趣头条 APP 又是近年来增长和发展比较快的

移动端新闻资讯媒体。因此基分文化是互联网广告市场的媒体端、广告位资源

供给方，互众广告为拓展媒体端资源向基分文化进行采购。 

互众广告 SSP 业务偏向于媒体资源的优化平台，拥有二、三线媒体资源；

基分文化平台积累了丰富的客户资源，互众广告向基分文化销售媒体资源，充

分满足基分客户多元化的媒体资源消耗需求，随着 SSP 业务竞争加剧，目前媒

体逐步向头部媒体资源靠拢，SSP 业务毛利率下降，该部分销售已于 2019 年 7

月停止合作；同时互众信息流代理业务拥有今日头条及快手等媒体资源，基分

文化拥有趣头条、米读等 APP 产品，且需要在优质媒体中进行大量投放，故 2019

年在互众广告代理的信息流媒体中进行大量投放。 

因此，基分文化既是互众广告客户又是其供应商符合实际情况，确为双方

基于自身业务需要而进行的互利合作。 

三、与基分文化关联交易是否履行审议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2019 年 2 月 18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

十三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函和独立意见。2019 年，预计公

司全资子公司互众广告（上海）有限公司向关联方上海基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采购媒体资源不超过 1,200.00 万元，同时向基分文化销售媒体资源不超过

13,800.00 万元。 

2019 年 1~11 月，互众广告与基分文化的关联交易未超过预计金额，严格执

行了关联交易的协议约定，公司亦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2）请你公司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数据，分析说明相关采购、销售价格是

否公允。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互众广告向基分文化的销售价格公允性分析 

互众广告代理今日头条媒体资源时向基分文化提供的销售政策，与其他客

户相比确实存在微弱优势，在前五大客户中销售价格是最优的，相关具体信息

涉及公司商业秘密不便披露。 

之所以给予基分文化最优的价格，主要有三方面考虑：第一，收入贡献，

基分是 2019 年互众广告第一大客户，报告期内贡献收入 1.18 亿，在前五大客户

收入总和中占比达到 35.6%；第二，基分文化为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趣头条的境内

VIE 实体，资信状况良好，从未出现逾期情况；第三，上市公司与基分文化 2019

年 1 月 30 日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双方加大合作力度，相互支持，互众

广告与基分文化的合作正是在该框架协议下具体落实行动。 

基分文化除了与互众广告合作，也同时与其他信息流广告代理商进行合作，

根据公司了解的情况，基分文化给予广州新蜂的合作条件与另外两家代理商基

本一致。 

基分文化是属于今日头条网服工具行业 2019 top5 广告主，属于行业标杆客

户，具备示范效应，竞争激烈，新蜂给到基分的销售政策相对较优，主要是基

于基分文化广告流量消耗规模、回款情况、其行业地位等因素决定，也有利于



我司树立行业标杆客户。综上所述，与基分文化交易价格是公允的。 

二、互众广告向基分文化的采购价格公允性分析 

报告期内，互众广告向基分文化采购以 SSP 业务为主，彼此价格结算采取

收入分成模式。互众广告 SSP 业务向其他媒体采购也有采用分成结算模式，如

向上海卓悠网络、深圳市三体科技等公司，双方结算比例与互众/基分结算比例

相同。故互众广告向基分文化采购交易价格是公允的。 

 

审计机构意见： 

我们实施的主要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取得与关联方的合作协议，结合关键

合同条款、服务期间等的约定，判断收入、成本确认是否符合协议约定和企业

会计准则的要求；结合交易合同，进一步了解与关联方销售、采购的内容及结

算模式以及必要性；查验相关系统数据以及结算单据验证交易金额的准确性；

比较公司与关联方及其他非关联方同类型业务的交易价格；查验关联方交易的

本期以及期后收款情况等。 

 

经核查，我们未发现公司的关联方采购和销售价格与非关联方采购和销售

价格存在明显差异的情况。 

 

10、报告期内，你公司财务费用 3,131 万元，同比增长 67.96%，你公司解

释称主要是银行借款增加，相应利息支出增加所致。报告期内，你公司短期借

款增加额 1.66 亿元，同比增长 31.08%，期初货币资金余额 3.38 亿元。请你公

司结合报告期内大幅增加短期借款的用途，分析说明在期初货币资金仍有 3.38

亿元的情况下大幅增加短期借款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报告期末货币资金的受

限情况。 

回复： 

一、报告期末短期借款的用途及还款期限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金额 借入单位 借入日 到期日 借款用途 已还日期 备注 



1 200.00 宽翼通信 2019.7.23 2020.1.19 补充流动资金 2020.1.19 银行承兑汇票贴现 

2 4,000.00 吴通控股 2019.1.24 2020.1.24 补充流动资金 2020.1.24 

 3 3.21 宽翼通信 2019.7.26 2020.1.26 补充流动资金 2020.1.26 银行承兑汇票贴现 

4 10.00 宽翼通信 2019.7.26 2020.1.26 补充流动资金 2020.1.26 银行承兑汇票贴现 

5 1,500.00 吴通控股 2019.8.9 2020.2.7 补充流动资金 2020.2.7 

 6 3,000.00 吴通控股 2019.3.12 2020.2.12 补充流动资金 2020.1.13 

 7 4,000.00 吴通控股 2019.7.24 2020.2.21 补充流动资金 2020.2.21 

 8 10.00 宽翼通信 2019.8.23 2020.2.23 补充流动资金 2020.2.23 银行承兑汇票贴现 

9 2,000.00 吴通控股 2019.6.14 2020.3.14 补充流动资金 2020.3.11 

 10 3.00 宽翼通信 2019.9.18 2020.3.18 补充流动资金 2020.3.18 银行承兑汇票贴现 

11 2,900.00 吴通控股 2019.6.25 2020.3.25 补充流动资金 2020.3.25 

 12 7,000.00 吴通控股 2019.4.26 2020.4.12 补充流动资金 2020.4.12 银行承兑汇票融资 

13 200.00 宽翼通信 2019.10.23 2020.4.23 补充流动资金 2020.4.23 银行承兑汇票贴现 

14 4,000.00 国都互联 2019.12.16 2020.4.24 补充流动资金 2020.4.10 

 15 5,000.00 吴通控股 2019.5.15 2020.5.14 补充流动资金 2020.5.14 

 16 3,000.00 吴通控股 2019.5.16 2020.5.15 补充流动资金 2020.5.15 

 17 2,000.00 吴通控股 2019.5.23 2020.5.23 补充流动资金 2020.5.6 

 18 1,000.00 吴通控股 2019.6.24 2020.6.23 补充流动资金 
 

 19 5,000.00 国都互联 2019.6.24 2020.6.23 补充流动资金 
 

 20 4,000.00 吴通控股 2019.7.22 2020.7.18 补充流动资金 2020.2.10 已归还 1500 万元 

21 2,000.00 吴通控股 2019.7.29 2020.7.24 补充流动资金 
 

银行承兑汇票融资 

22 500.00 智能电子 2019.7.26 2020.7.25 补充流动资金 

  23 3,000.00 吴通控股 2019.9.3 2020.7.29 补充流动资金 

  24 500.00 智能电子 2019.8.26 2020.7.29 补充流动资金 

  25 2,000.00 吴通控股 2019.8.8 2020.8.6 补充流动资金 

  26 500.00 智能电子 2019.11.8 2020.10.31 补充流动资金 

  27 5,000.00 吴通控股 2019.11.7 2020.11.7 补充流动资金  银行承兑汇票融资 

28 500.00 智能电子 2019.11.8 2020.11.7 补充流动资金   

29 2,000.00 吴通控股 2019.11.19 2020.11.18 补充流动资金 

  30 800.00 物联科技 2019.11.19 2020.11.18 补充流动资金 

  31 2,000.00 吴通控股 2019.11.26 2020.11.26 补充流动资金 

  32 2,000.00 物联科技 2019.12.18 2020.12.18 补充流动资金 
 

 33 500.00 智能电子 2019.12.25 2020.12.25 补充流动资金 
 

 
 

67.81 
     

应付利息、已归还 

合计 70,194.02 - - - - - 

 

二、报告期末货币资金的受限情况 

报告期末，受限的货币资金金额为 10,208.91 万元，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末余额 2018 年末余额 变动额 变动比例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436.76 755.81 -319.05 -42.21% 



保函保证金 1,177.82 975.61 202.21 20.73% 

质量保证金 187.68 247.54 -59.86 -24.18% 

质押借款保证金 6,000.00 200.00 5800.00 2900.00% 

履约保证金 112.06 2.00 110.06 5503.07% 

法院冻结款项 2,277.00 
 

2,277.00 
 

客户专款专用账户 17.59 89.75 -72.16 -80.40% 

合计 10,208.91 2,270.71 7,938.20 349.59% 

报告期内，公司短期借款增加额 1.66 亿元，同比增长 31.08%，报告期末受

限货币资金同比增加 7,938.20 万元，扣除受限货币资金的影响后，短期借款新

增的现金为 0.87 亿元；另外，本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 35.41 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加 5.04 亿元，同比增长 16.59%，公司经营规模持续增长，而经营活动净现金

流量为-1,654.12 万元，因此公司适度新增短期借款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资金采取集中统一管理方式，2019 年度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

通过的银行短期借款授信额度为 272,000.00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根据生产经

营需要在批准的借款授信额度内向银行借款，借款期限均在 1 年以内。截至 2020

年 5 月 19 日，上述银行借款已经归还本金及利息 40,394.02 万元。 

综上所述，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的上述短期借款符合企业实际情况。 

 

11、你公司年报报表附注“商誉”部分显示期初、期末商誉余额均为 18.21 亿

元，同时仍列示因收购上海宽翼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宽翼通信”）、

互众广告形成的商誉期初、期末余额 12.38 亿元。报告期内你公司未计提商誉减

值准备，但资产负债表部分显示商誉期末账面价值为 5.83 亿元。请你公司核查

报表附注“商誉”部分信息是否有误，如是，请披露更正公告。  

回复： 

公司 2019 年期初的商誉账面原值为 18.21 亿元，期初的商誉减值准备为

12.38 亿元，期初的商誉账面价值为 5.83 亿元；报告期内未对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2019 年期末的商誉账面原值为 18.21 亿元，期末的商誉减值准备为 12.38 亿元，

期末的商誉账面价值为 5.83 亿元。报告期初、期末商誉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或形成商誉的事项 2018 年末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19 年末



余额 企业合并 
其他增加 处置 

其他 余额 

形成的 减少 

账面原值 
      

上海宽翼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628.66 
    

12,628.66 

北京国都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42,556.20 
    

42,556.20 

互众广告（上海）有限公司 111,162.06 
    

111,162.06 

摩森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15,764.94 
    

15,764.94 

小计 182,111.86 
    

182,111.86 

减值准备 
      

上海宽翼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628.66 
    

12,628.66 

北京国都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 

互众广告（上海）有限公司 111,162.06 
    

111,162.06 

摩森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小计 123,790.72 
    

123,790.72 

账面价值 58,321.14 
    

58,321.14 

经核查，公司 2019 年年报报表附注“商誉”部分信息（年报第 251-253 页）

相关内容确认无误。 

特此公告。 

 

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5 日 


	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吴通控股”或“上市公司”）于2020年5月17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0】第 236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会同审计机构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梳理及核查，现对《问询函》中所涉及的问题进行回复如下：
	1、2019年度，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41亿元，同比增长16.5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0.69亿元，同比增长 105.95%；但对应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仅 为-1,654.12万元，同比下降 113.83%。你公司在年报中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大幅下降主要原因是支付了年初已计提未发放的奖金、工资、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及法院冻结款项增加所致。请你公司详细说明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及法院冻结款明细，相关款项形成原因，同时结合具体生产经营情况、...
	回复：
	审计机构意见：
	2、报告期内，你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发生额5,708.63万元，较去年同比增长 198.07%，非经常性损益占当年净利润比例为82.89%。请你公司详细说明非经常性损益产生的业务背景、当期确认损益的依据及合理性，并结合当期业绩对非经常性损益的依赖程度，分析说明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回复：
	3、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末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余额0.79亿元，已计提0.73亿元坏账准备，计提比例92.35%。请补充披露上述应收账款对应的具体客户名称及关联关系、款项无法收回的具体原因、款项出现坏账的迹象，公司已采取及拟采取的催收或解决措施等。
	回复：
	4、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余额为1.09亿元，主要由应收返酬、应收返利、往来款构成。
	（1）请详细说明应收返酬、应收返利对应的业务实质、返利返酬确定的依据、返还方式、时间节点、款项是否按约定返还、是否存在特定客户返还返酬情况、返利返酬是否为行业通行做法，返利返酬交易对手方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利益往来等。
	回复：
	（2）请详细说明往来款对应的交易背景，交易对手方与与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利益往来，款项是否未按约定回收，公司已采取的追偿措施等。
	回复：
	5、年报显示，你公司全资子公司互众广告（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互众广告”）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7.7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6.96%，实现净利润-0.85亿元，去年同期净利润为0.39亿元。你公司称报告期内互众广告业绩同比大幅下滑，主要是由于互联网营销竞争日趋激烈，客户预算缩减，媒体成本上升，及2019年初互众广告对客户应收信用管理经验不足，部分客户因经营情况恶化，拖欠互众广告款项，公司针对客户一次性计提坏账。
	（1）请你公司结合互众广告前五大欠款方信息，补充说明报告期内互众广告计提应收款项坏账损失金额、应收款项形成原因、坏账发生的时点及迹象、是否通过调节坏账计提时点调节互众广告利润的情形、前五大欠款方与前五大客户的匹配度。
	回复：
	（2）请你公司结合互众广告历年生产经营情况、拖欠款项客户的销售占比情况等补充说明互众广告生产经营是否发生了重大不利变化及公司拟采取的改善措施等。
	回复：
	（3）详细列示互众广告并购以来前五大客户的变动情况，各客户销售金额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前五大客户各年度期后回款及坏账计提情况，是否存在跨期确认收入情形。
	回复：
	（4）详细列示本期计提坏账对应款项的具体情况，包括交易金额、交易对手方情况、近三年与该客户的交易情况、款项未回收的原因、公司采取的追偿措施，是否存在虚增收入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审计机构意见：
	6、报告期内，你公司SSP业务收入0.56亿元，较上年同比大幅下降 81.93%，实现净利润-0.16亿元；信息流代理业务实现营业收入7.1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75.95%，实现净利润-0.69亿元。信息流代理业务收入占互众广告报告期营业收入92.69%，广告代理业务成本占互众广告报告期营业成本93.43%。报告期内，互众广告毛利率4.39%，同比下降15.10%。你公司在年报中称互众广告毛利率同比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代理业务毛利本身较低，媒体成本居高，业务毛利率偏低。
	（1）请你公司解释说明在代理业务毛利本身较低、媒体成本居高、业务毛利率偏低的情况下，互众广告从 2018 年下半年开始将信息流代理业务作为主要业务模式的原因及合理性，详细说明信息流广告代理模式是否属于传统广告采购模式，并结合该模式经营方式、盈利模式、收入确认原则等对比分析其与公司前期从事的 SSP 业务差异。
	回复：
	（2）你公司数字营销服务2017-2019年销售毛利率分别为46.60%、19.49%、4.39%。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数字营销服务毛利率连续大幅下降的原因，并分析说明互众广告开展信息流代理业务的核心优势和市场竞争力，以及面对信息流代理业务市场竞争加剧、毛利率较低等不利因素拟采取哪些措施。
	回复：
	7、报告期内，你公司信息服务通道费成本17.35亿元，同比增长14.03%；媒介资源采购成本7.37亿元，同比大幅增长98.27%。请你公司结合采购对象、具体采购产品或服务内容、同行业可比公司采购价格补充说明上述业务成本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审计机构意见：
	8、报告期内，你公司广告业务直接类客户数量234个，去年同期为88个；代理类客户为136个，去年同期为127个。请你公司结合报告期内相关广告业务发展变化情况，分析说明报告期内广告业务客户类型较去年大幅变化的原因，并补充报备报告期内获取的主要直接类客户名称、获客渠道、提供的广告服务内容及对应金额。
	回复：
	9、报告期内，互众广告向上海基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分文化”）采购商品服务634.94万元，同时向基分文化销售商品服务1.09亿元。基分文化实际控制人谭思亮为互众广告原控股股东，同时为你公司股东，上述部分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1）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报告期内互众广告向基分文化采购、销售商品服务的具体内容，基分文化既作为互众广告客户又作为其供应商的原因和必要性，是否履行审议程序。
	回复：
	（2）请你公司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数据，分析说明相关采购、销售价格是否公允。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审计机构意见：
	10、报告期内，你公司财务费用3,131万元，同比增长67.96%，你公司解释称主要是银行借款增加，相应利息支出增加所致。报告期内，你公司短期借款增加额1.66亿元，同比增长31.08%，期初货币资金余额3.38亿元。请你公司结合报告期内大幅增加短期借款的用途，分析说明在期初货币资金仍有3.38亿元的情况下大幅增加短期借款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报告期末货币资金的受限情况。
	回复：
	11、你公司年报报表附注“商誉”部分显示期初、期末商誉余额均为18.21 亿元，同时仍列示因收购上海宽翼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宽翼通信”）、互众广告形成的商誉期初、期末余额12.38亿元。报告期内你公司未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但资产负债表部分显示商誉期末账面价值为5.83亿元。请你公司核查报表附注“商誉”部分信息是否有误，如是，请披露更正公告。
	回复：

